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

青自然资规告字[2024]7号

经青岛市人民政府批准，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拍卖方式出让1宗储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拍卖出让地块空间范围以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批
准的规划方案为准。

楼面地价是指单位计容建筑面积的土地价格。土地出
让价款总额为成交楼面地价与上表中出让土地部分建筑面
积的乘积。

二、竞买资格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者其他组织，

除法律法规另有限制或《出让须知》规定禁止参加者外，均
可申请参加，具体资格要求详见《出让须知》。本次拍卖出
让地块，竞买人可以单独申请竞买，也可以联合申请竞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通过青岛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
系统）进行。网上交易系统通过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
服务系统（https://ggzy.qingdao.gov.cn/PortalQDManage）点
击“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进入，按照
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有关要求，详见《青岛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文件》（以下简称：《拍
卖出让文件》）和《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交易相关工作的通知》等资料。竞买人可登录网上交易
系统查询。

竞买人可于2024年6月1日至2024年6月17日，登录网

上交易系统查询、下载本次《拍卖出让文件》及相关资料，并
按照《拍卖出让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竞买。

五、竞买人可于 2024 年 6 月 13 日 9 时 30 分至 2024 年 6
月 17 日 15 时（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下同），
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并交纳竞买保证金。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到账时间）为 2024 年 6 月 17
日15时。

竞买人通过网上交易系统的审核并按时足额交纳竞买
保证金后，在网上交易系统获得竞价权限。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开始时间：2024
年6月18日9时30分。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竞买人须持有数字证书（CA），方可登录网上交易

系统，申请参加网上拍卖出让活动。竞买人须携带有效证
件等相关资料到青岛数字证书认证中心窗口，申请办理数
字证书（CA）。数字证书（CA）的办理程序和申请资料要求
详见网上交易系统《数字证书（CA）的办理指南》。

（二）拍卖出让活动不接受除通过网上交易系统提出竞
买申请以外（如电话、邮寄、书面、口头等）其他形式的申请。

（三）竞买人可根据需要，自行现场踏勘出让地块。
（四）本次拍卖出让公告内容如有变化，出让人将在《青

岛日报》、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青岛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官网等相关媒体发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
公告为准。

（五）根据财综〔2021〕19号文件要求，网上交易成交后，
竞得人须出具《授权证明》（详见《拍卖出让文件》），同意协
助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办理竞买保证金抵作土地出让价款
申报缴库手续。

八、注意事项
（一）竞买人必须以自有资金交纳竞买保证金和土地出

让价款。
（二）申请人请按网页提示使用网上交易系统，并慎重

上传《竞买申请书》等竞买申请需提交的资料。如上传虚假
或与竞买申请无关的资料扰乱网上交易活动的，申请人将
被列入诚信黑名单。

（三）网上交易成交后，竞得人（暂定）所提交纸质文件
未通过审查的，应当撤销竞得人（暂定）的竞得资格，没收5%
的竞买保证金。

竞得人（暂定）未按《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网上交易相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提交纸质申请文件资
料，或竞得人拒绝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
应当撤销竞得人的竞得资格，没收全部竞买保证金,竞价结
果无效，另行组织宗地网上交易活动。

（四）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交易相关工作的通知》，竞得人（暂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竞价结果无效，不予签订《成交确认书》，没收全部竞买保证
金，另行组织宗地网上交易活动。涉及违法犯罪的，移交司
法机关：

1.采取恶意串通等非法手段竞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2.通过黑客攻击、病毒入侵等手段影响或操纵交易系统

竞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3.实施影响网上交易活动公开、公平、公正的其他违法

行为。
（五）网上交易系统实施5分钟延迟功能。竞价时，当监

控到系统网络出现异常，网上交易系统将自动中止交易，5
分钟后进入新一轮报价周期。系统中止期间，请竞买人等
候5分钟后，继续报价。

九、联系电话
青岛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报名咨询）：

0532-66209815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宗地咨询）：0532-58663978
数字证书（CA）咨询：400-607-8966、0532-85938170

地址：青岛市市北区上清路16号甲中联U谷2.5产业园南区
5号楼5楼506室（数字证书）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4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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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崂山区自然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公告

青崂自资告字〔2024〕3号

经青岛市人民政府（崂山区）批准，青岛市崂山区自然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拍卖方式出让如下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相关指标要求

网上拍卖成交价款即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收
入，出让价款不含耕地开垦费、水土保持费、契税等费用，上
述税费依据相关政策规定另行缴纳。

拍卖出让地块实际规划设计指标以及空间范围以规划
部门批准的规划方案为准。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法人和其他组织，符合本出
让公告及《网上拍卖出让须知》要求的，均可申请参加。申
请人只可以单独申请，不允许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出让通过青岛
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https://ggzy.qingdao.gov.cn/
PortalQDManage/）中的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
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进行。

本次拍卖不设底价和最高限价，采用增价拍卖方式，按
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网上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除本网
上拍卖出让文件外，另见《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交易规则》（竞买人操作指南）等资料。

有意竞买者可于2024年5月29日至2024年6月18日，
通过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登录网上交易系

统查询、下载本次网上拍卖出让文件及附件、竞买人操作指
南等，以获取网上拍卖出让相关资料。

五、有意竞买者可于 2024 年 5 月 29 日 9 时至 2024 年 6
月 18 日 16 时（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下同）通
过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登录网上交易系
统，按照本拍卖出让文件要求提交竞买申请并缴纳竞买
保证金，提交申请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6 月 18 日 16 时，缴
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到账时间）为 2024 年 6 月 18 日
16时。

竞买人通过网上交易系统审核并按时足额缴纳竞买保
证金后，应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查看竞买保证金到账情况，并
领取竞买号牌，在网上交易系统获得竞价权限。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拍卖定于2024 年6
月19日上午10:00举行，竞买人可通过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
电子服务系统登录网上交易系统参与竞买。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出让宗地“标准地”指标要求：
1.根据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该地

块产业类型为鼓励类第四十七条“智能智造”中第6项“智能

产品：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无人自主系统，智能人机交互
系统；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语音语义图像识别、
多传感器信息融合等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2.项目投资强度不低于1500万元／亩，达产后年工业
产值不低于2000万元/亩，年税收不低于150万元／亩。产
权自持比例100%。

（二）“标准地”指标、环保要求、建设条件等要求按崂
山区发展和改革局、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崂山分局、崂山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部门批复文件执行（见网上交易系统
下载件）。

（三）竞得人须于规定签订成交确认书时间前，先与青
岛高科技工业园管理委员会签订《产业项目履约监管协
议》。青岛高科技工业园管理委员会联系人：姜工，联系电
话：0532-88999971。

（四）竞得人若非崂山区工商注册企业，须在竞得土地
之日起30日内将公司注册至崂山区或在崂山区成立独立法
人资格的全资子公司，并由其作为主体开发建设。

（五）竞买人须持有数字证书（CA），方可登录网上交
易系统，申请参加网上拍卖出让活动。数字证书（CA）的

办理程序和要求详见网上交易系统《数字证书申请指
南》。

（六）出让人不组织踏勘现场，申请人可根据需要自行
踏勘出让地块。

（七）本次拍卖出让活动只接受网上竞买申请，不接受
其他形式的申请；申请人应熟知本拍卖出让公告及《网上
拍卖出让须知》等文件，并严格按照上述文件及有关规定
执行。

（八）本次拍卖出让公告内容如有变化，出让人将按规
定在《青岛日报》等媒体发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公告
为准。

八、联系方式
出 让 人：青岛市崂山区自然资源局
联系电话：0532—88977929、88977129
数 字 证 书（CA）咨 询 电 话 ：400- 626- 7188、0532-

85938170，地址（之一）：青岛市福州南路17号市民中心4楼
CA窗口。

青岛市崂山区自然资源局
2024年5月29日

控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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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配套

宗地位置

株洲路以北、科苑经四路以东、规划科
苑经五路以西

规划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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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用途 土地面积（m2）

规划地上建筑
面积（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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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金
（万元） 楼面地价

（元/m2）
总价

（万元）

起始价

≤3.0 ≤50% ≥20%
新型产业用地

（M0）
41875.2 125625.6 50 3772 1501 18856.4026

地块位于虚拟现实产业园范围内，南侧为东西向主干道株洲路，西向500米左右为青银高速。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青岛华仁膜材
扩产项目规划建筑方案进行社会公示的通告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市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城
市规划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青岛市城乡规划
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对青岛华仁膜材扩产项
目规划建筑方案进行社会公示，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和建议。现
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示项目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青岛华仁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2、建设项目：青岛华仁膜材扩产项目
3、建设地点：崂山区株洲路以北、科苑经二路以西、高益路以

东、科苑纬三路以南
4、公示阶段：规划建筑方案
二、公示方式：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青岛城市展

览馆公示厅（东海东路78号）及项目现场
三、公示时间：2024年5月30日——2024年6月5日

现场公示时间：2024年6月3日——2024年6月5日
四、反馈方式：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政务网站、青岛城市展

览馆公示厅意见箱及现场公示意见箱
咨询电话：青岛高科技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0532-88999636

崂山规划分局 0532-88893328

关于再次对南昌路原 56 中
对面区域坟墓进行迁移的公告

为加快推进城市更新建设，打造生态宜居城区，已于2023
年11月19日至11月21日连续三天刊登高安路与南昌路交叉
口东侧（南昌路原 56中对面）区域坟墓迁移公告，现就坟墓迁
移工作再次公告如下：

请有已故亲人葬于高安路与南昌路交叉口东侧（南昌路
原56中对面）区域且公告之日前未完成坟墓迁移的居民，于公
告之日起至2024年5月30日前，联系办理坟墓迁移相关事宜。
逾期未迁移的，将参照《山东省公墓管理办法》及市区相关规
定处理。对妨碍坟墓迁移工作的，将报请有关单位按相关法律
法规处理，请各位居民相互转告。

特此公告
联系人：马女士，联系电话：17685559868

青岛市市北区民政局
青岛大华实业总公司
2024年5月28日

公 告
根据市政府工作安排，拟对上合大道珠江路至闽江路段、

辽河路至胶马路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计划 2024年 5月 20日

至2024年6月30日对此段道路进行封闭施工，实施交通调流。

过往车辆和行人请注意交通标识、减速慢行或提前绕行，对于

施工期间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胶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胶州市公安局

2024年5月20日

为加强公众参与，发挥公众在我区规划管理中的作用，提高城市规划水平，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青岛市城乡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政务公开
的有关规定，对青岛公元辛安房地产有限公司公元·景玺项目3#楼规划变更情况
进行批前公告，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和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公告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单位：青岛公元辛安房地产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公元·景玺项目3#楼
建设地点：黄岛区黄河中路北、奋进路东
公告阶段：规划变更
变更内容：3#楼北侧连廊玻璃栏板变更为不锈钢栏杆。
二、公告及投票地点：
公告地点：项目建设现场、黄岛区黄河西路88号青岛开发区行政服务中心一

楼大厅及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网站(http：//qda.qingdao.gov.cn/)
投票地点：黄岛区黄河西路88号青岛开发区行政服务中心一楼大厅
请在公告期间到上述公告地点查看该项目详细介绍，并请按规定填写意见和

建议并到指定投票地点进行投票。意见票应附证明相关利害人身份的房地产权
证复印件或购房合同复印件及身份证复印件，否则意见票无效。

如需咨询可拨打电话：建设单位85160296，开发区规划建设部86989747。
三、公告时间：2024年6月1日至2024年6月7日

2024年5月29日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规划建设部关于
青岛公元辛安房地产有限公司公元·景玺

公馆规划变更批前公告的通告


